附件二：

协   议   书

甲方：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乙方（监护人）：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以及《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做好本市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工作的通知》的精神，确保孤儿基本权益得到保障，双方就孤儿          基本生活费发放及使用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权利与义务

（一）负责落实孤儿基本生活费，并按时发放。

（二）定期实地走访看望孤儿，对孤儿养育和基本生活费使用情况实施监督，维护孤儿的合法权益。

二、乙方权利与义务

（一）负责将孤儿基本生活费用于监护对象的基本生活，保障监护对象健康成长，保护孤儿人身安全，不虐待、歧视、遗弃孤儿。

（二）负责孤儿的日常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促进孤儿身心健康发展。

（三）积极参加孤儿监护、养育的培训，主动接受孤儿养育状况的定期巡查和监督评估。

（四）不得擅自处置未成年孤儿继承或个人所有的财产。

（五）孤儿年满18周岁或被收养等情形的，要及时办理停发手续。

三、违约责任

（一）甲方如发现乙方对孤儿有虐待、歧视、遗弃行为，或不尽监护责任，或对孤儿基本生活费有挪用、侵占等不当行为的，甲方有权追回乙方领取的孤儿基本生活费或请当地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情节严重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责任。

（二）乙方发现不能按时领取基本生活费的，有权向甲方查询并要求按规定发放。

四、附则

双方约定事项如有变更，应重新签订协议。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孤儿意外失踪、死亡、被收养或成年后自动解除。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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